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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下午16:50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国电南自（浦口）高新

科技园1号报告厅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监事2名，监事白延辉

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志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票为 3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13人，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4,669,750股；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解除限

售的情况，满足规定的解锁条件，参与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激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的相

关事宜。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二）同意《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票为 3�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的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等级为C，1名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并根据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事项及其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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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13人，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669,750股，约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0.46%。

● 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在办理完成解锁手续、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

意。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将对符合解锁条件的113名激励对

象共计4,669,75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3月2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20）， 独立董事李同春先生作为征集

人， 就公司拟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

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1），公司已收到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电南京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2]【99】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2年5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6），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1月17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5、2022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并于2022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22-028）。

6、2022年5月30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与2022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6月10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登记工作，并于2022年6月1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

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本次实际登记限制性股票1,056.69万股。

8、2022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

留授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同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留授予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9、2022年11月28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的登记工作，并于2022年11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

留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本次实际登记限制性股票27.96万股。

10、2023年6月1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1、2023年8月1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

8月17日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47,334,021股减少至846,896,981股，公司后续将依法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12、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与2024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3、2024年6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首次授

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股权激励股份的上市流通总数为3,965,260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1日。

14、2024年7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

7月19日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16,276,378股减少至1,016,093,562股，公司后续将

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15、2024年10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

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6、2024年11月2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预留

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股权激励股份的上市流通总数为132,867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28日。

17、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授予后股票剩余

数量

（万股）

首次授予 2022年5月30日 5.02元/股 1,060.08 118 50.00

预留授予 2022年10月27日 4.06元/股 27.96 3 22.04

本次激励计划剩余的预留限制性股票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后超过12个月未

明确激励对象，剩余的预留权益已经失效。

（三）本次激励计划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发生日期 发生情况

解锁数量

（股）

回购注销数量

（股）

剩余未解锁股票数

量

（股）

2022年6月10日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10,566,900

2022年11月28日 预留授予登记完成 10,846,500

2023年5月30日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转

增股份0.2股

13,015,800

2023年8月17日 第一次回购注销 437,040 12,578,760

2024年6月11日 首次授予第一次解锁 3,965,260 8,613,500

2024年6月28日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转

增股份0.2股

10,336,200

2024年7月19日 第二次回购注销 182,816 10,153,384

2024年11月28日 预留授予第一次解锁 132,867 10,020,517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例为33%。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6月10日，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将于2025年6月10日进入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现就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

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

条件。

（三）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2023年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不低于16.8%；较2020年，2023年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2023年ΔEVA大于0。 且前两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注：1、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准。 2、上述

净利润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3、

EOE=EBITDA/平均净资产，其中，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为扣除所

得税、利息支出、折旧与摊销之前的净利润，平均净资产为期初与期末所有者权益

之和的算术平均。 4、为了保证指标持续可比性，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以剔

除南京国电南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产生的利润、 净资产方面的影响为计算依

据。 5、如果财务政策发生调整，考核指标按原政策执行。 6、若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公司发生增发、资产重组等原因导致净资产发生变动的，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

核时以剔除新增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等变动影响的结果为计算依

据。 7、对标企业在权益授予后的考核期内，如因对标企业退市、主营业务发生重

大变化、重大资产重组导致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的，应当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 相应调整需通过上交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进行披露。

（1） 公司2023年净资产现金回报率

（EOE）为21.88%，高于公司设置的

目标值16.8%， 且高于对标企业75分

位值水平20.45%；

（2） 公司2023年较2020年净利

润复合增长率为79.29%，高于公司设

置的目标值20%，且高于对标企业75

分位值水平30.95%；

（3）公司2023年ΔEVA大于0；

综上，公司业绩符合前述条件。

注： 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考核期

2023年内公司完成将持有的参股公

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给中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并持有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2023年考核结果以剔除上述净

资产变动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

润等变动影响为计算依据。

（四）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管理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部分或

全额解除限售当期限制性股票，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确定。 具体如下：个人当期实际解除限售额=个人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锁

百分比。 业绩考核结果的关系表：

107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

A/B， 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

限售的条件， 可解除限售股数为4,

536,882股；6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

核等级为C， 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部

分解除限售的条件，可解除限售股数

为132,868股。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13名激励对象共计4,669,750

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所需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13人，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669,750股，具体如下：

姓名 职位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比例（%）

经海林 党委书记、董事长 163,007 53,792 33.00%

刘颖 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 138,528 45,714 33.00%

郭效军 董事、副主任级咨询 138,528 45,714 33.00%

王茹

职工代表董事、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

138,528 45,714 33.00%

董文

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138,528 45,714 33.00%

蒋衍君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134,207 44,288 33.00%

钱国明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7,938 68,620 33.00%

杨乘胜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134,208 44,289 33.00%

陈洁

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证券

事务代表

134,207 44,288 33.0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合计104人） 13,225,692 4,231,617 32.00%

合计（113人） 14,553,371 4,669,750 32.09%

注：1、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5%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 未包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人员。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四、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20,517 -4,669,750 5,350,76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6,073,045 +4,669,750 1,010,742,795

总计 1,016,093,562 0 1,016,093,562

注：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解锁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结构表

为准。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进行审核

后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激励

对象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等其他解锁条件均已达成，且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

内的考核结果相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同意公司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股份上

市相关事宜。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13人，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4,669,750股；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解除限

售的情况，满足规定的解锁条件，参与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激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的相

关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将于2025年6月10日进入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公司需根据《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

解除限售的相关手续，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意见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

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国电南自：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四）《国电南自：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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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回购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22,784股，涉及人数7人。

● 132,864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22元/股，89,92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为2.5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 实际回购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审核确认的为准。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

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

人层面绩效考核等级为C，1名预留激励对象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 公司拟将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根据公司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调整回购价格。 具体情况

如下：

一、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3月2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20）， 独立董事李同春先生作为征集

人， 就公司拟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

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1），公司已收到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电南京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2]【99】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2年5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6），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1月17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5、2022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并于2022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22-028）。

6、2022年5月30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与2022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授予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6月10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登记工作，并于2022年6月1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首次

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本次实际登记限制性股票1,056.69万股。

8、2022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

留授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同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留授予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9、2022年11月28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权益的登记工作，并于2022年11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预

留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本次实际登记限制性股票27.96万股。

10、2023年6月1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1、2023年8月1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

8月17日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47,334,021股减少至846,896,981股，公司后续将依法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12、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与2024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相关事项的公告》。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3、2024年6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首次授

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股权激励股份的上市流通总数为3,965,260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11日。

14、2024年7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

7月19日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16,276,378股减少至1,016,093,562股，公司后续将

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15、2024年10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

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16、2024年11月2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预留

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股权激励股份的上市流通总数为132,867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28日。

17、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若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

当年达到解锁期且满足解锁的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解锁部分应该在调离后的半年内申请解锁；若未在上述期

间内申请解锁的，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及其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在当期解锁日之后按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侯宇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排调离至其

他企业工作，公司拟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9,920股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

下，才能部分或全额解除限售当期限制性股票，具体解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因个

人层面考核导致激励对象当期全部或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回购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

值予以回购并注销” 。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6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等

级为C，公司拟将其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2,864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1、首次授予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1）调整事由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元（含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16,093,562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42,253,098.68元（含税）。

若《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则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应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回购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五章的相关规定，公司发生派息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为：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3.36-0.14=3.22元/股。

2、预留授予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1）调整事由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06,111,68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7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427,817.88元，转增141,

222,33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847,334,021股。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46,896,98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9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6,220,728.29元，转增169,

379,39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016,276,378股。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元（含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16,093,562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42,253,098.68元（含税）。

鉴于公司2022年和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若《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则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应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回购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五章的相关规定，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事项，公司应对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为：P=（P0-V）/（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n为每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因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调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4.06-0.07）/（1+0.2）=3.325

元/股。

因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 调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3.325-0.09）/（1+0.2）=2.

6958元/股。

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调整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2.6958-0.14=2.56元/股（四舍

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因此，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等级为C，其

回购价格按照授予价格和回购时市场价的孰低值，为3.22元/股；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

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其回购价格为2.56元/股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4、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总金额约为670,532.23元， 资金来源均

为公司自有资金。

5、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20,517 0.99% 222,784 9,797,733 0.9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6,073,045 99.01% 1,006,073,045 99.04%

合计 1,016,093,562 100.00% 222,784 1,015,870,778 100.00%

注：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份结构表为准。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规定执行。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6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等级为C，1名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并根据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事项及其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和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和本次调整事项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和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和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

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意见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履行了本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相关事项的法定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国电南自：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

（四）《国电南自：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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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

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 增资金额：4,500万元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但仍然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波动、行业市

场不达预期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跟进本次增资须履行的有关部门备案或核准手续等相关

工作，同时紧密关注宏观政策、行业动态，加强风险管控，注重提升核心竞争力，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一、增资事项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轨道” ）市场开拓需要，进

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南自轨道增加4,500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

成后，南自轨道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5,5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

（二）交易决策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层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三）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M9TJY6L

成立时间：2003年6月18日

注册资本：5,500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5,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及其它交通自动化设备软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成套工程、系

统集成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的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南自轨道100%股权

经营情况： 南自轨道主营业务为铁路和轨道交通自动化工程等，2022年至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29,107.89�万元、30,453.24万元、36,206.07万元。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南自轨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不设股东会、董事会，设董事（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1名，本次增资不会造成其董事及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南自轨道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2025年4月30日

（未经审计）

财务状况

资产总额 68,996.89 61,267.73

负债总额 44,089.00 36,844.17

所有者权益 24,907.88 24,423.56

项目

2024年1-12月

（已经审计）

2025年1-4月

（未经审计）

经营状况

营业收入 36,206.07 2,456.66

利润总额 3,394.58 -484.33

净利润 3,085.28 -484.33

注：“南自轨道” 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9792号。

（三）本次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南自轨道增资4,5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自轨道注

册资本由5,5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

（四）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不影响南自轨道股权结构，增资后南自轨道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南自轨道增资可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满足市场开拓的需要，提高抗风险能力。 本次增资完成

后，南自轨道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但仍然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波动、行业市场不达预期

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跟进本次增资须履行的有关部门备案或核准手续等相关工作，同时

紧密关注宏观政策、行业动态，加强风险管控，注重提升核心竞争力，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9792号）。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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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下午16:30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国电南自（浦口）高新

科技园1号报告厅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委托出席的董事1名一一公司董事长经海林

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在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全部议案后，书面委托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颖先生

主持会议并代表其本人对本次会议全部议案投赞成票。 本次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7名，职工代表董事王茹女士

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票为 5�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关联董事经海林先生、刘颖先生、郭效军先生、王茹女士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按《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

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113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4,669,75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进行审核

后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激励

对象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等其他解锁条件均已达成，且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

内的考核结果相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同意公司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股份上

市相关事宜。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二）同意《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同意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回购注销7名激励对象（因上级主管单位

工作安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等级为C）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根据公

司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调整回购价格。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三）同意《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轨道” ）增加4,500

万元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南自轨道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5,5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层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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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8号，国电南自（浦口）高新科技园1号

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4,014,1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9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颖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长经海林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职工代表董事王茹

女士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白延辉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3、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文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97,126 99.5714 88,100 0.0138 2,628,948 0.414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49,710 99.9740 88,100 0.0138 76,364 0.012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1,245,321,175.51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元（含税）。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16,093,562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42,253,098.68� 元（含税）。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为41.76%。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651,194 99.9427 236,564 0.0373 126,416 0.02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78,778 99.5685 88,100 0.0138 2,647,296 0.4177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90,250 99.5703 88,100 0.0138 2,635,824 0.4159

6.00、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报摘要》

6.0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94,298 99.5710 88,100 0.0138 2,631,776 0.4152

6.0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年度报酬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44,062 99.9731 111,360 0.0175 58,752 0.0094

6.03、议案名称：公司监事年度报酬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41,614 99.9727 97,080 0.0153 75,480 0.0120

7.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销售电力自动化产品及提供信息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09,695 99.8645 48,180 0.0548 70,820 0.0807

7.02、议案名称：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销售水电自动化产品及提供工程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15,023 99.8705 46,180 0.0525 67,492 0.0770

7.03、议案名称：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销售新能源业务（含太阳能、风电等工程项目）及提供

工程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16,751 99.8725 46,180 0.0525 65,764 0.0750

7.04、议案名称：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销售一次设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15,023 99.8705 46,180 0.0525 67,492 0.0770

7.05、议案名称：向扬州盈照开关有限公司销售电网自动化产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95,174 99.9812 46,180 0.0072 72,820 0.0116

7.06、议案名称：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16,751 99.8725 48,180 0.0548 63,764 0.0727

7.07、议案名称：向扬州盈照开关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901,654 99.9822 48,180 0.0075 64,340 0.0103

7.08、议案名称：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购买商品、材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10,147 99.8650 48,280 0.0549 70,268 0.0801

7.09、议案名称：向扬州盈照开关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材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88,570 99.9801 48,280 0.0076 77,324 0.0123

7.10、议案名称：接受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提供的劳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50,703 99.7973 48,980 0.0557 129,012 0.1470

7.11、议案名称：接受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53,131 99.8001 48,280 0.0549 127,284 0.1450

7.12、议案名称：接受南京国电南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95,626 99.9813 48,280 0.0076 70,268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91,331 99.8436 67,096 0.0763 70,268 0.080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78,250 34.1326 57,780,177 65.7873 70,268 0.08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31,554 99.9711 111,800 0.0176 70,820 0.0113

11、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852,834 99.9745 90,520 0.0142 70,820 0.0113

1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1,297,682 99.5715 96,272 0.0151 2,620,220 0.4134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7,914,223 91.1516 56,028,131 8.8370 71,820 0.0114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7,848,655 91.1412 56,030,179 8.8373 135,340 0.0215

15.0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5.0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156,371 99.3915 640,036 0.1009 3,217,767 0.5076

15.0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717,603 99.7954 640,036 0.1009 656,535 0.1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 公 司

2024 年 度

利润 分配

方案》

87,465,715 99.5867 236,564 0.2693 126,416 0.1440

7.01

向中国华

电集团有

限公司、及

其所 属 企

业销售 电

力自动 化

产品及提

供信息服

务

87,709,695 99.8645 48,180 0.0548 70,820 0.0807

7.02

向中国华

电集团有

限公 司所

属企 业销

售水 电 自

动化产 品

及提供工

程服务

87,715,023 99.8705 46,180 0.0525 67,492 0.0770

7.03

向中国华

电集团有

限公 司所

属企 业销

售新能 源

业务（含太

阳能、风电

等工程项

目）及提供

工程服务

87,716,751 99.8725 46,180 0.0525 65,764 0.0750

7.04

向中国华

电集团有

限公 司所

属企 业销

售一次 设

备

87,715,023 99.8705 46,180 0.0525 67,492 0.0770

7.05

向扬州盈

照开关有

限公 司销

售电 网自

动化产品

87,709,695 99.8645 46,180 0.0525 72,820 0.0830

7.06

向中国华

电集团有

限公 司所

属企 业提

供租赁 服

务

87,716,751 99.8725 48,180 0.0548 63,764 0.0727

7.07

向扬州盈

照开关有

限公 司提

供租 赁服

务

87,716,175 99.8718 48,180 0.0548 64,340 0.0734

7.08

向中国华

电集团有

限公司、及

其所 属 企

业购买 商

品、材料

87,710,147 99.8650 48,280 0.0549 70,268 0.0801

7.09

向扬州盈

照开关有

限公 司购

买商品、材

料

87,703,091 99.8569 48,280 0.0549 77,324 0.0882

7.10

接受中国

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 所属

企业提 供

的劳务

87,650,703 99.7973 48,980 0.0557 129,012 0.1470

7.11

接受中国

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 所属

企业提 供

租赁服务

87,653,131 99.8001 48,280 0.0549 127,284 0.1450

7.12

接受南京

国电南自

科技 园发

展有 限公

司提供 租

赁服务

87,710,147 99.8650 48,280 0.0549 70,268 0.0801

8

《关于公司

与华电商

业保理（天

津）有限公

司开展 商

业保理业

务暨 关联

交易 的议

案》

87,691,331 99.8436 67,096 0.0763 70,268 0.0801

9

《关于公司

与中国华

电集团财

务有 限公

司签 署金

融服务 协

议暨关 联

交易的议

案》

29,978,250 34.1326 57,780,177 65.7873 70,268 0.0801

11

《公司未来

三 年

（2025 年

-2027年）

股东回报

规划》

87,667,355 99.8163 90,520 0.1030 70,820 0.0807

12

《关于购买

公司董监

高责任险

的议案》

85,112,203 96.9070 96,272 0.1096 2,620,220 2.9834

15.01

关于续聘

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

的议案

83,970,892 95.6075 640,036 0.7287 3,217,767 3.6638

15.02

关于续聘

公 司 2025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

案

86,532,124 98.5237 640,036 0.7287 656,535 0.74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审议议案7.01、7.02、7.03、7.04、7.06、7.08、7.10、7.11、8、9时，公司控股股东即关联法人股东一一华电集

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即546,185,479股股份未计入该项有效表决票总数。

2、议案9《关于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同

意29,978,2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34.1326%；反对57,780,1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总数的65.7873%，弃权70,2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801%。 本议案未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万瑜、张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临2025-032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理由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

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5月1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和

2021年12月2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国电南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7）和《国电南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6）。具

体回购注销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及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6名激励对象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等级为C， 公司拟将其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32,864股进行回购注销，其回购价格按照授予价格和回购时市场价的孰低值，为3.22元/股；鉴于预留授予激

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侯宇因上级主管单位工作安排调离至其他企业工作， 公司拟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89,92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回购价格为2.56元/股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

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16,093,562股减少至1,015,870,

778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司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传真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或传真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

电公司证券法务部进行确认。 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点：江苏省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8号H楼三层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

部

2、申报期间：2025年5月23日起45天内（9:00-12:00，13:30-16: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4、电话：025-83410173；025-83537368

5、传真：025-83410871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

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